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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省 教 育 厅
云教函〔2018〕114 号

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第六批云南省高等学校

科技创新团队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本科高等学校：

根据《云南省教育事业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和《云南省人

民政府关于印发实现 2020 年全省 R&D 经费投入占 GDP2.5%实

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云政发〔2017〕12 号）精神，为加

快高校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培养，集聚一批高水平创新人才，提升

高校自主创新能力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第六批云南省高等学校科

技创新团队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培养和聚集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为导向，培育一批能组织

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和成果转移转化的优秀创新群体，组织开展

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的基础

性研究、前瞻性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及集成创新。充分发挥

所依托科技创新平台的投资效益，产出标志性科技成果，支撑高

校学科建设，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，服务云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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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社会发展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创新团队以理工农医领域为重点，瞄准国家和云南省

科技创新战略目标、重大科技专项以及学科前沿确定研究方向，

具有明显的优势特色和成果推广应用前景。

（二）创新团队的建设应与学校学科建设和学位点建设紧密

结合，能够更好地支撑学校学科建设和学位点建设。

（三）创新团队须具备良好的工作基础和实验条件，主要从

事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性、前瞻性研

究，对云南重点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牵引带动作用，关键共性技

术研究和成果转移转化能够产生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。所从事的

研究有明确的自主知识产权目标和标志性创新成果计划，有切实

可行的研究方案和技术实现路线。

（四）团队带头人应为高校科研教学第一线的全职人员，具

有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。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的研究，

能够把握团队研究方向和研究过程，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。

团队带头人应作为主要成员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。

（五）创新团队应是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研究集

体，成员由 7—9人组成，平均年龄不超过 45周岁，最大年龄不

超过 55 周岁。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与合作机制、合理的专业结

构与年龄结构以及明确的任务分工，对团队所承担的研究任务能

够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。创新团队成员专业结构应紧密相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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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成果及在研项目应与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基本一致。

（六）优先支持能够直接服务全省八大重点产业以及社会发

展亟需和空白领域的创新团队。

三、申报限额及经费来源

（一）申报限额

博士学位授予高校每校推荐不超过 3支，硕士学位授予高校

每校推荐不超过 2 支，其他本科高校每校可推荐 1 支。

（二）经费来源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省属高校预算拨

款制度的通知》（云财教〔2016〕337 号）精神，公办高校创新

团队项目经费从核拨高校的生均经费中统筹列支，民办高校项目

经费从云南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中统筹列支。创新团队

建设周期为 3年，自然科学类、人文社科类团队资助经费分别为

60 万元、40 万元，各高校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建设数量和经

费。

四、认定程序

第六批云南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团队采取学校推荐，省教育

厅认定的方式进行。省教育厅将根据学校推荐情况，在综合考虑

学校优势、特色及发展规划，学校学科建设和学位点建设及“双

一流”建设等因素基础上择优认定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请学校组织拟申报团队认真编写《云南省高等学校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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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（附件 1），并与相关附

件材料装订成册（一式 10 份），经校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后，

连同《云南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团队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于

2018年 7 月 10 日前报送至省教育厅科技处，电子版发送至联系

人邮箱。

（二）已列入校级（不含校级）及以上创新团队的不再重复

立项。若新申报的科技创新团队与已建设的校级及以上创新团队

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相近的，不得重复申报。

（三）请有关学校按照推荐名额组织好初选推荐工作。

联 系 人：薛瑞璇、魏峻峰

联系电话：0871—65141725

电子邮箱：xrx999 @qq.com

附件：1．云南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可行性

研究报告

2．云南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团队申报汇总表

2018 年 6 月 15 日

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8年 6月 19日印发


